
智行理财网
没有受过处罚的信托(信托处分)

7月6日，记者注意到，河北银保监局公布对渤海信托的行政处罚：因项目尽职调查
不到位，放款审核流于形式，项目投后管理不到位，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渤海
信托被罚款40万元。

相关信息显示，作出处罚决定的日期为2022年6月22日，行政处罚依据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

此前在6月底，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河北银保监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渤海
信托因为贷款分类不准确，委托第三方非金融机构推介信托产品，被罚款40万元，
作出处罚决定的日期为2017年12月25日。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6日，今年以来已有13家信托公司受到监管处罚，合计被罚
1377万元，若加上相关责任人的罚金，总计被罚金额超2000万元。

具体来看，违法违规事实包括：未按照相关监管规定真实反映固有资产质量、违规
接受保险资金投资单一信托计划和应收账款真实性审查严重失职等方面。

今年5月，中国银保监会信托部主任赖秀福在2022年中国信托业年会上表示，今年
信托监管工作总的基调是坚持稳字当头，稳妥防范化解处置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监测预警，提高风险早发现、早干预、
早处置的能力。

此外，要提升风险处置工作的质效，特别是注意压实各方面的风险处置责任，协调
调动各方面资源，避免监管部门单打独斗。要精准拆弹，处置高风险信托机构的风
险，避免风险传染与蔓延，防止处置风险的风险。要防控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企
业集团等重点领域的风险。

本文源自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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